
一、縣（市）醫療補助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十七日內政部（90）台內社字第 90722962 號

令訂定發布全文 8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二十九日內政部台內社字第 1000120186 號

令修正發布第 2、4 條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社會救助法第二十條規定訂定

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補助對象如下： 

一、低收入戶之傷、病患者。 

二、中低收入戶患嚴重傷、病，所需醫療費

用非其本人或扶養義務人所能負擔者。 

三、非屬前二款，患嚴重傷、病，家庭總收

入平均未達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

費標準一點五倍，所需醫療費用非其本

人或扶養義務人所能負擔者。 

依前項第二款規定申請補助者，以最近三個

月所生第三條第一項之醫療費用累計達新臺幣

三萬元以上者為限。依前項第三款規定申請補助

者，以最近三個月所生第三條第一項之醫療費用

累計達新臺幣五萬元以上者為限。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定補助項目為因疾病、傷害事故就

醫所生全民健康保險之部分負擔醫療費用或健

康保險給付未涵蓋之醫療費用。 

前項醫療費用不含義肢、義眼、義齒、配鏡、

鑲牙、整容、整形、病人運輸、指定醫師、特別

護士、指定藥品材料費、掛號費、疾病預防與非

因疾病而施行預防之手術或節育結紮，及住院期

間之看護費、指定病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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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本辦法之補助標準如下： 

一、屬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者，全額補助。 

二、屬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者，補助百分之

八十。 

三、屬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者，補助百分之

七十。 

 

第 五 條  申請醫療費用補助時，應檢附全民健康保險

特約醫院或診所之自付費用收據正本，及醫師診

斷確有醫療必要之證明文件，於出院或就醫後三

個月內，向戶籍所在地之鄉 (鎮、市、區) 公所

辦理，經核轉縣 (市) 主管機關審查後核發。 

 

第 六 條  醫療補助以現金給付為原則。 

 

第 七 條  縣 (市) 主管機關得訂定審核作業規定，辦

理醫療補助事宜。 

 

第 八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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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應經濟重大變化中低收入戶

短期生活扶助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二十七日內政部台內社字第 1000124524 號令

訂定發布全文 7條；並自一百年七月一日施行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社會救助法第十六條之三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因國內經濟情形發生重大變化，對中低收入

戶之生活產生不利衝擊，經中央主管機關邀集相

關機關及學者專家，認有提供短期生活扶助必要

者，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實施計畫，報行政院核

定後實施。 

 

第 三 條  短期生活扶助實施期間，以三個月以上六個

月以下為原則；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報經行

政院核定，延長實施期間，並以三個月為限。 

 

第 四 條  短期生活扶助以現金給付為原則，並得因實

際需要，提供實物給付。 

 

第 五 條  短期生活扶助現金給付，其金額每一中低收

入戶每月最高不得逾新臺幣三千元。 

短期生活扶助實物給付，以維持家庭基本生

活必要者為限。 

 

第 六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中央主管機

關所訂定實施計畫，執行中低收入戶短期生活扶

助，並得委辦（任）鄉（鎮、市、區）公所為之。 

 

第 七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年七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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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

生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

雜費減免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年七月十九日教育部臺參字第 1000123048B  號令

訂定發  布全文 11 條；並自一百年八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十六日教育部臺參字第 1010004454C  

號令修  正發布第 2、6 條條文；刪除第 10 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月十一日教育部臺教高（四）字第 

1020148682A 號令修正發布第 3、6～8、11 條條文；並自一百

零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社會救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

六條之二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指經

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依本法第四條及第四條之一規定

，審核認定為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

家庭成員，就讀國立與教育部（以下簡

稱本部）主管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具有學籍之學生。 

二、學雜費：指學費、雜費、學分費、學分

學雜費或學雜費基數等；就讀高級中等

學校者，並包括實習實驗費。 

 

第 三 條  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於修業年

限內，得減免學雜費；其減免基準如下： 

一、低收入戶學生：免除全部學雜費。 

二、中低收入戶學生：減免學雜費十分之三

。 

符合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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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校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及其相關法規規定

免納學費者，以減免雜費及實習實驗費為限。 

 

第 四 條  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因延長修

業年限、重修及補修之學雜費，不予減免。 

 

第 五 條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應於學校網頁建置學雜

費減免專區，並指定專人提供諮詢及協助。 

 

第 六 條  依本辦法申請減免學雜費之學生，應於就讀

學校所定申請期限內，填具申請表及檢附證明文

件，向就讀學校提出。 

國立學校由各校於註冊時逕予減免；私立學

校由各校於註冊時逕予減免後，造具減免清冊一

式二份，一份留存校內，另一份備文掣據，連同

核銷一覽表一式三份，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及十

一月三十日前，報本部請撥補助經費。 

依本辦法減免學雜費所需經費，國立學校，

應依預算程序編列；私立學校，由本部編列預算

支應。 

 

第 七 條  第三條減免之學雜費，於學生享有政府其他

相關學雜費減免、補助或與減免、補助學雜費性

質相當之給付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擇一申

請，不得重複。 

 

第 八 條  學生於學期中轉學、休學、退學或開除學籍

者，當學期已減免之費用，不予追繳。 

轉學（系）、休學、退學或開除學籍，其後

重讀、復學或再行入學所就讀之相當學期、年級

已減免者，不得重複減免。 

已取得專科以上教育階段之學位再行修讀

同級學位，或同時修讀二以上同級學位者，除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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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學士後學系外，不得重複減免。 

 

第 九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學雜費不予減免；已

減免者，應追繳之。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

辦理： 

一、申請資格與本辦法規定不符。 

二、重複申領。 

三、所繳證件虛偽不實。 

四、冒名頂替。 

五、以其他不正當方式具領。 

 

第 十 條  （刪除）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年八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月十一日修

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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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住宅補

貼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二十八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1000805331 號

令訂定發布全文 13 條；並自一百年七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十九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1020807702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14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原名稱：低

收入戶住宅補貼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社會救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

六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定住宅，其建築物之建物登記謄本、

建物權狀、建築使用執照或測量成果圖影本之主

要用途應登記含有「住」、「住宅」、「農舍」、「套

房」或「公寓」字樣；其主要用途登記為空白或

未登記主要用途者，該建物之用途得依房屋稅單

等足資認定該建物為住宅使用之文件認定之。 

申請本辦法之承租住宅租金費用補貼及簡

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者，經取得合法房屋證明或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協助認定之實施建

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建物，或於本辦法施行前

承租非合法住宅而接受政府租金補貼，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審核有租賃同一建物之事實，

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 三 條  申請優先承租由政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

供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居住之住宅之低收入戶及

中低收入戶，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均無自有住宅。 

二、未承租國民住宅、未借住或使用公有住

宅、宿舍或平價住宅、未領有政府其他

住宅租金補貼，或申請人未獲政府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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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式照顧費用。 

三、其他住宅相關法令或直轄市、縣（市）

出租住宅相關規定。 

 

第 四 條  申請承租住宅租金費用補貼之低收入戶及

中低收入戶，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均無自有住宅。 

二、有租賃住宅事實，且不得為違法出租。 

三、未承租國民住宅、未借住或使用公有住

宅、宿舍或平價住宅、未領有政府其他

住宅租金補貼，或申請人未獲政府補助

住宿式照顧費用。 

四、已取得政府其他租金補貼資格者，應於

申請時切結取得本辦法租金補貼資格

後，放棄原有租金補貼資格。 

五、租賃契約之承租人與出租人或租賃房屋

所有權人不得具有本法第五條第一項

所定之關係。 

六、同一住宅僅核發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

戶租金補貼。但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審認符合補貼意旨者，得酌予增

加其補貼戶數。 

前項承租住宅租金費用補貼，同一低收入戶

或中低收入戶以一人提出申請為限；有二人以上

申請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限期請申

請人協調由一人提出申請，屆期協調不成者，得

全部駁回。 

 

第 五 條  申請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之低收入戶及

中低收入戶，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僅持有一戶建造完成逾十年之住宅，並

提供足資認定建造完成日期之相關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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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接受政府其他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三、除重大災害災民經相關主管機關認定者

外，十年內未曾接受政府其他修繕或興

建住宅費用補貼。 

 

第 六 條  申請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之低收入戶及

中低收入戶，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均無自有住宅或僅有一戶於申請日前二

年內購買且辦有貸款之住宅。 

二、未接受政府其他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三、除重大災害災民經相關主管機關認定者

外，十年內未曾接受政府其他修繕或興

建住宅費用補貼。 

 

第 七 條  申請自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之低收入戶及

中低收入戶，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均無自有住宅或僅有一戶將拆除重建之

住宅。 

二、未接受政府其他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三、除重大災害災民經相關主管機關認定者

外，十年內未曾接受政府其他修繕或興

建住宅費用補貼。 

 

第 八 條  第三條、第四條、第六條及前條所定均無自

有住宅，為申請人與其配偶、戶籍內之直系親屬

及其配偶應均無自有住宅；申請人與配偶分戶者，

分戶配偶戶籍內之直系親屬應均無自有住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無自有住宅： 

一、申請人及其配偶、申請人或其配偶之戶

籍內直系親屬、申請人或其配偶之戶籍

內直系親屬之戶籍外配偶個別持有面

積未滿四十平方公尺之共有住宅且戶

籍未設於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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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人之父母均已死亡，且其戶籍內有

未滿二十歲或已滿二十歲仍在學、身心

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之兄弟姊妹需要照

顧者，申請人及其戶籍內兄弟姊妹個別

持有面積未滿四十平方公尺之共有住

宅且戶籍未設於該處。 

前項所定之個別持有面積未滿四十平方公

尺之共有住宅為同一住宅，且其持分換算面積合

計達四十平方公尺以上者，視為有自有住宅。 

 

第 九 條  住宅補貼基準規定如下： 

一、承租住宅租金費用補貼：每一低收入戶

或中低收入戶每月最高新臺幣三千六

百元。最長補貼期間由直轄市、縣（市

）住宅主管機關衡酌財政狀況定之。 

二、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每一低收入戶

或中低收入戶最高不超過新臺幣六萬

元整。 

三、自購（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一）優惠貸款額度：由承貸金融機構勘驗

後覈實決定，最高不超過新臺幣二百

二十萬元。 

（二）貸款期限：最長二十年；付息不還本

之寬限期最長五年。 

（三）優惠利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減百分之

零點五三三機動調整。 

（四）金融機構貸放利率：由辦理本款補貼

之各級住宅主管機關與承貸金融機

構議定。 

（五）政府補貼利率：金融機構貸放利率減

優惠利率。 

各級住宅主管機關得衡酌財政狀況，擇定前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91&FLNO=9


項單一或多項補貼項目辦理，並得以前項基準為

上限自行訂定補貼基準；因特殊需要，直轄市、

縣（市）住宅主管機關訂定之補貼基準逾前項基

準者，應報內政部備查。 

 

第 十 條  各級住宅主管機關為辦理前條補貼，應公告

下列事項： 

一、補貼對象之資格、條件。 

二、補貼項目及補貼基準。 

三、申請案件送交方式及收件單位或機關名

稱。 

四、申請書及應檢附之文件資料。 

五、受理申請之起訖日期。 

六、承租住宅租金費用及簡易修繕住宅費用

補貼發放方式、貸款利息補貼方式、承

貸自購（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之金融

機構名稱。 

七、其他事項。 

 

第 十一 條  同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於同一年度僅

得擇一申請住宅補貼措施。但接受承租住宅租金

費用補貼者，於停止補貼後，得就自購（建）住

宅貸款利息補貼或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擇一

申請。 

 

第 十二 條  接受住宅補貼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事實發生日起停止各種補

貼，並應追繳溢領補貼金額： 

一、經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審核認定不符合低收入戶或中

低收入戶條件。 

二、申請資料有虛偽不實情事。 

三、同時享有承租住宅租金費用補貼、自購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91&FLNO=1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91&FLNO=1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91&FLNO=12


（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簡易修繕住

宅費用補貼或政府其他住宅補貼二項

以上。 

四、申請自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者，經查核

原將拆除重建之住宅未拆除。 

溢領之補貼，應按該月之日數比率返還。 

第一項溢領補貼金額，承租住宅租金費用補

貼及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由辦理補貼之各級

住宅主管機關追繳；自購（建）住宅貸款利息補

貼由承辦金融機構追繳。 

 

第 十三 條  本辦法所定住宅補貼相關事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辦理。 

 

第 十四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91&FLNO=13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91&FLNO=14


五、社會救助通報流程及處理時效 

作業流程 說明 

 

 

                                  
 

 

 

 

 

 

 

 

 

 

 

 

 

 

 

 

    不符                                符合 
                                     (備齊 

                                     文件) 

一、 適用對象：經通報個案。 

二、 依法有通報責任者，因

執  行業務知悉有社會

救助需要者，應即時通報

受理窗口，非有不可抗力

之因素，不得逾三日。 

三、 直轄市、縣(市)政府或

鄉(鎮、市、區)公所受理

社會救助，應就其通報事

由及相關證明文件進行

審核調查，若遇生活上急

迫情形者，應依社會救助

法第二十一條核予急難

救助等協助。若經救助無

法紓困或不符前揭規定

而適用一般性急難救助

者，則再行評估並協助依

申請程序提出低收入戶

生活扶助申請。 

四、 各項補助核定之處理

時效，以協助申請人備齊

規定之相關表件為起算

日。 

五、 申請醫療補助或急難

救助，遇有急迫情形者，

得由戶籍所在地主管機

關查明先行辦理救助，再

行補送有關表件。 

依法有通報責任之教
育人員、保育人員、
社會工作人員、醫事
人員、村(里)幹事、
警察人員等人員，因
執行業務知悉有社會
救助需要者 

受理窗口                                

【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 】                                                

  審核調查  

 

 

 

 

                     

三十

日內

核定

生活

扶助 

十五

日內

核定

醫療

補助 

三日

內核

定急

難救

助 

轉介其

他福利

服務方

案或結

案                



六、低收入戶現金給付加成補助標

準作業須知修正規定 
六、低收入戶現金給付加成補助標準作業須知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18 日台內社字第 1000069107 號令發布 

 

一、本作業須知依社會救助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低收入戶成員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得依其原領取現金給付之金額增加補助，但最高

不得逾百分之四十： 

(一)年滿六十五歲。 

(二)懷胎滿三個月。 

(三)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 

 

三、低收入戶成員已依其他法令領取政府發給之生活津貼或

補助者，不再發給加成補助。 



七、身心障礙致不能工作範圍修正
規定 
七、身心障礙致不能工作範圍 

中華民國101年 2月 23日台內社字第1010101198號令發布自中華

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生效 

 
一、本範圍依社會救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條之三第三項

訂定之。 

  

二、本法第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二款所稱身心障礙致不能工作

之範圍為： 

(一)符合法定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資格領有身心障礙手

冊或證明者，未實際從事工作或未參加相關職業

保險。 

(二)其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事實認定無法工作者。必要時，得檢

附醫療機構開立之診斷證明協助判斷。 

  



八、馬上關懷急難救助作業要點 

97 年 8 月 18 日內授中社字第 0970703755 號令發布 

97 年 11 月 6 日內授中社字第 0970712249 號令修正發布附表二 

98 年 3 月 16 日內授中社字第 0980713585 號令修正發

布    

98 年 9月 14日內授中社字第 980713760 號令修正發布 

99 年 12 月 31 日內授中社字第 0990705610 號令修正發布 

100 年 9 月 29 日內授中社字第 1000705575 號令修正發布 

102 年 9 月 3 日衛部救字第 1021380302 號令修正發布 

 

ㄧ、為落實總統扶窮濟急減少家庭不幸政策主張，運用村（里）

在地化通報系統，及早發現遭逢急迫性變故致生活陷於

困境之民眾，發揮政府馬上關懷，提供及時經濟紓困，

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核定機關，指鄉（鎮、市、區）公所；直轄

市、縣（市）政府衡量其得於本要點規定時程內完成訪

查、核定及撥款者，得自為核定機關。但第五點第二項

情事之個案，以直轄市、縣（市）政府為核定機關。 

三、本要點救助對象為具有下列情形之ㄧ者： 

（一）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死亡、失蹤或罹患重傷

病、失業或因其他原因無法工作，致家庭生活陷

於困境。 

（二）其他因遭逢變故，致家庭生活陷於困境。     

四、本要點救助內容規定如下： 

（一）依個案需要提供一次性關懷救助金或分月、分次

發給關懷救助金。 

（二）其他福利服務轉介。 

五、本要點規定申請急難救助程序如下： 

（一）受理窗口：遭逢急難民眾本人或親人、鄰里、社

區、學校、相關機關、機構、團體等，得檢具申

請書或通報表（格式如附表一）向下列窗口申請

救助或通報： 

1.村（里）辦公處。 



2.鄉（鎮、市、區）公所。 

3.直轄市、縣（市）政府。 

（二）實地訪查： 

1.受理窗口受理後，應立即通報核定機關之代表，

召集訪視小組，於二十四小時內進行個案實地

訪視。 

2.訪視小組由核定機關召集，成員如下： 

(1)核定機關之代表，並兼訪視小組召集人。 

(2)村（里）長或村（里）幹事。 

(3)當地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團體）或普受社會

大眾信賴公益團體之代表。社會福利機構（團

體）應指派社會工作人員為代表。 

(4)其他視個案性質，必要時得增邀直轄市、縣

（市）政府社會工作人員、與事故相關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代表或當地管區警員。 

3.前目第三子目所定機構或團體，由核定機關造

冊送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並建立資料

庫備用。核定機關如需邀請資料庫名單以外之

機構或團體指派代表擔任訪視小組成員者，得

隨時補報備查。 

（三）個案核定：個案急難事實及生活境況，由訪視小

組依認定基準表（如附表二）認定，並填具認定

表（格式如附表三）立即送核定機關即時核定及

撥款。 

（四）轉介：經開案之個案如有其他需求，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轉介相關社會、衛生、勞工或教育

等體系申辦相關福利事項。必要時，得結合民間

資源協助之。 

（五）其他應遵行事項： 

1.當事人應誠實提供有關證明，如不實領取關懷

救助金，應負法律責任，並返還已領取之關懷

救助金。 

2.訪視人員應善盡訪查認定之責，如有不實情事，



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第三點第二款救助對象有下列情事之ㄧ，經直轄市、

縣（市）政府社會工作人員評估並認定確有救助需要者，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認定結果核定及撥款： 

（一）因經濟性因素有自殺之虞之通報個案。 

（二）因遭家庭暴力、性侵害經庇護安置，於緊急生活

扶助金尚未核發期間，財產未能及時運用於生活

所需。 

（三）已申請福利項目，於尚未核准期間。 

六、給付方式及給付基準規定如下： 

（一）核定機關對符合第三點規定者，應即時發給關懷

救助金新臺幣一萬元至三萬元。經評估必要時，

得將該個案關懷救助金採分月或分次方式發給

之。 

（二）核定機關得建立備用金制度。訪視小組對急迫性

個案得於認定符合第三點規定時，立即先發給新

臺幣五千元，並逕送核定機關於當日核定後，於

二十四小時內發給關懷救助金餘額。 

（三）關懷救助金發給後，家庭生活仍陷於困境者，直

轄市、縣（市）政府得依社會救助法第二十一條

規定核予救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急難救助

後，家庭生活仍陷於困境者，得轉報衛生福利部

再核予救助。同一家庭每年領取政府發給之急難

救助金總額，最高以新臺幣十萬元為限。 

七、行政及管考規定如下： 

（一）所需經費由衛生福利部依直轄市、縣（市）之村

（里）數及行政事務費計算，預撥經費予直轄市、

縣（市）政府，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並轉撥鄉

（鎮、市、區）公所備用。 

（二）核定機關發放關懷救助金後，應定期將有關憑證

送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核銷。本要點支出

經費採就地審計方式，有關憑證之審核、保管、

財務處理及督導考核，參照衛生福利部推展社會



福利補助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每月三日前，將前一

個月執行成果送衛生福利部彙整。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績效優異者，列為衛

生福利部社會福利績效考核另予加分項目；主辦

業務及訪視人員得送請其所屬機關（構）獎勵或

表揚。 

八、經費來源：由衛生福利部編列預算支應。 
 

 

 

 

 

 

 



附表一    馬上關懷急難救助申請書/通報表 

一、個案來源及流程 
通報來源：□當事人求助 □當事人親屬 □村里辦公處 □鄰長 □ 社區發

展協會 □學校  □機關   □機構  □團體  □ 其他   

□通報單位名稱及通報人姓名：╴╴╴╴聯絡電話：╴╴╴╴ 

受理窗口：□╴╴╴村（里）辦公處，□╴╴╴鄉（鎮、市、區）公所， 

          □╴╴╴直轄市、縣（市）政府。 

受理窗口受理通報時間：╴年╴月╴日╴時╴分； 

受理窗口通報核定機關業務單位時間：╴年╴月╴日╴ 時╴ 分 

訪視小組個案認定時間：╴年╴月╴日╴時╴分； 

個案關懷救助金發給時間：╴年╴月╴日╴時╴分 

二、 申請書 

申 

 

 

 

請 

 

 

 

人 

基本 

 

資料 

姓名：╴╴╴╴  性別：□男  □女  出生：╴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H）╴╴╴╴╴  （O）╴╴╴╴╴  （M）╴╴╴╴╴   

居住地址：╴╴╴╴╴╴╴╴╴╴╴╴╴╴╴╴╴╴     

戶籍地址：╴╴╴╴╴╴╴╴╴╴╴╴╴╴╴╴╴╴  

急難 

 

事由 

1.事故發生者：□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非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 

2.事由：□ 1)死亡  □ 2)失蹤  □ 3)罹患重傷病 □ 4)失業     

□ 5)其他原因無法工作 □ 6)其他重大變故致家庭生活陷

於困境。 

證明 

 

文件 

1. □戶籍證明（或身分證明）敘明：╴╴╴╴╴╴╴╴   

2. 申請事由證明：□死亡證明 □失蹤證明 □罹患重傷病證明 

□失業證明 □其他原因致無法工作證明 □防治單位通報敘

明：╴╴╴╴╴╴╴╴ 

簽名 

 

 

 

蓋章 

1. 本表有關本人基本資料、急難事由、證明文件，均係本人據

實提供；訪視小組訪視本人及家庭時，係由本人或家屬據實

陳述；如有不實願自負法律責任，並返還關懷救助金。 

2. 同意主管機關如有基於個案評估及審核之必要，得調閱本人

及家屬之戶籍或財稅有關資料。   

 

申請人簽名蓋章：                         ╴ 年╴月╴日 



附表二： 馬上關懷急難救助認定基準表  單位：

新臺幣元 

急難事由 生活陷困 核發基準 

備註 
類別 認定基準 認定基準 

負擔家庭 

主要生計

者 

非負擔家

庭 

主要生計

者 

一、 

死亡 

1.未能領取社會

保險給付、汽

（機）車強制

責任險給付、

犯罪被害補

償、暫時補償

金或事故責任

賠償。 

1.家庭已無足資辦

理基本葬埋之存

款或收入。 

2.家庭已無足資維

持基本生計之存

款或收入。 

3.家庭經濟狀況明

顯無法維持基本

生計。 

三萬元。 一萬元。 1.急難事由以最近

三 個 月 內 發 生

者，並同一事由

以 申 請 一 次 為

限；但經救助後

生 活 仍 陷 於 困

境 ， 經 訪 視 評

估，認定確有再

予 救 助 之 需 要

者，最多得再予

一次之救助。 

2.負擔家庭主要生

計者，指以其收

入負擔家庭生活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者、家戶之經濟

戶長及雖無收入

但實際操持家計

者（每一家戶以

一人為限）。 

3.負擔家庭主要生

計者除本人外，

其戶內人口如有

六歲以下兒童、

在學學生、身心

障礙者以及懷胎

六個月至分娩後

二個月，或懷胎

2.已申請保險給

付、補償金、

賠償金而尚未

領取期間。 

1.家庭已無足資維

持基本生計之存

款或收入。 

2.家庭經濟狀況明

顯無法維持基本

生計。 

一萬元至

二萬元。 

 

二、 

失蹤 

已向警察機關

報案協尋尚未

尋獲者(不受失

蹤滿六個月之

限制)。 

1.家庭已無足資維

持基本生計之存

款或收入。 

2.家庭經濟狀況明

顯無法維持基本

生計。 

一萬元至

二萬元。 

一萬元。 

三、 

罹患

重傷

病 

1.必須一個月以

上之治療或療

養，且無法工

作。 

2.取得重大傷病

卡證明等且無

法工作。 

1.家庭已無足資維

持基本生計或支

付醫療費用之存

款或收入。 

2.家庭經濟狀況明

顯無法維持基本

生計。 

一萬元至

三萬元。 

一萬元至

三萬元。 



四、 

失業 

1.非自願性失業

致無法工作。 

2.照顧罹患重傷

病必須一個月

以上治療或療

養之親屬，致

無法工作之臨

時性失業。 

1.家庭已無足資維

持基本生計之存

款或收入。 

2.家庭經濟狀況明

顯無法維持基本

生計。 

一萬元至

三萬元。 

 期間經醫師診斷

不宜工作婦女，

每 人 加 計 五 千

元；罹患重傷病

者，得視其自負

醫療費用加計，

並以各該分項最

高額為限。 

4.經評估經濟戶長

如有理財方式不

當，不宜一次發

給 關 懷 救 助 金

者，或採分月、

分次方式發給關

懷救助金，對於

戶內人口生活保

障較佳等情形，

應以分月或分次

方式發給。 

五、 

其他

原因

無法

工作 

1.因其他原因致

無法工作。 

 

 

 

1.家庭已無足資維

持基本生計之存

款或收入。 

2.家庭經濟狀況明

顯無法維持基本

生計。 

一萬元至

二萬元。 

 

 

 

 

2.因遭無薪休

假、部分工時

而減少收入，

或每月工作收

入未達基本工

資之臨時工等

之不完全就

業。 

1.家庭已無足資維

持基本生計之存

款或收入。 

2.家庭經濟狀況明

顯無法維持基本

生計。 

一萬元至

二萬元。 

一萬元。 

六、 

其他

變故 

1.其他變故且無

法獲得任何補

助、救助或保

險給付等。 

 

1.家庭已無足資維

持基本生計之存

款或收入。 

2.家庭經濟狀況明

顯無法維持基本

生計。 

一萬元至

三萬元。 

一萬元至

三萬元。 

2.具有第五點第

二項之情形。 

1.家庭已無足資維

持基本生計之存

款或收入。 

2.家庭經濟狀況明

顯無法維持基本

生計。 

一萬元至

二萬元。 

一萬元。 

       



附表三 ：  馬上關懷急難救助個案認定表  單

位：新臺幣元 

訪 

 

查 

 

內 

 

容 

 

訪查認定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受訪人：□申請人本人  □╴╴╴申請人

之╴ 

家庭狀況（以實際共同生活人口為範圍） 

稱 

謂 

姓 

名 

年 

齡 

健 

康 

情 

形 

工 

作 

現 

況 

每  

月 

收  

入 

職 業

別 

保  

險 

未 就

業 

原  

因 

領 取

政 

府 補

助 

稱 謂 姓      

名 

年 

齡 

健 

康 

情 

形 

工  

作 

現  

況 

每  

月 

收  

入 

職 業

別 

保  

險 

未 就

業 

原  

因 

領 取

政 

府 補

助 

本人                  

                  

                  

公 

所 

及 

縣 

市 

政 

府 

救 

助 

一、□核列低收入戶第   款，每月生活扶助費共  元。 

二、□已領取政府補助：□老人生活津貼□身心障礙生活

補助費 

  □兒童、少年生活扶助□托育津貼□照顧津貼□其他

生活扶   

   助      ，每月共      元。□特境婦女          

元。 

三、□核發□醫療補助□住院看護費用補助             

元。 

四、□核發急難救助金直轄市、縣(市)政府       元。公

所    元。 

五、□轉介                      機關收容。 

六、□災害救助金           元。 

七、□其他：          。 

保

險

及

社

會

資

源 

一、保險：（傷病、死亡者之保險情形） 

 １□公保 ２□勞保 ３□農保 ４□漁保 ５

□學保    

 ６□軍榮保 ７□汽機車強制險 ８□其他           

 ９□保險給付     元：□已領取 □申請

中 

二、社會資源救助： 

１□已獲       （基金會、宗教慈善團

體）救    

  助        元。 

２□登報募捐或捐款          元。 

３□其他：         元。   

 三、賠償金：         元   

   □未獲賠償原因：（車禍、職災及意外事故，請

務必詳填） 

                            

個 

案 

評 

估 

一、急難事由 

□喪葬費用無力負擔(喪葬費用          元)。 

□醫療費用無力負擔(醫療費用           元)。 

□生活費用無著(原因)               。□其他。 

1.事故發生者：□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  □非負家庭主

要生計責任者 

2.事由：□ 1)死亡認定指標__  □ 2)失蹤認定指標__  

□ 3).罹患重 

  傷病認定指標__   □ 4)失業認定指標__  □ 5)其他

原因無法工作 

  認定指標   □ 6)其他變故認定指標__ 

二、家庭狀況（實際共同生活人口為範圍） 

1.實際收入╴╴╴╴元   （）填註稱謂 

   （  ）╴╴╴╴元＋（  ）╴╴╴╴元＋（  ）╴╴╴╴

元   

 ＋（  ）╴╴╴╴元＋（  ）╴╴╴╴元＋（  ）╴╴╴╴

元 

2.實際收入╴╴╴╴元÷實際共同生活人口╴╴人  

＝╴╴╴╴╴元      3.存款：╴╴╴╴╴元 

三、問題及處遇（含轉介及資源連結） 

  

四、關懷救助金給付方式 

1.□一次性關懷救助金╴╴╴╴╴元 

2.□分╴月（次）發給，□每月（次）關懷救

助金╴╴╴╴元  

認 

定 

結 

果 

本案經認定人員共同確認，認定結果如下： 

1.經認定符合認定基準表：□急難事由第__類之__   □生活陷困第__類之__   □關懷救助

金□擬發給一次性關懷救助金 ╴__╴元。 □分╴月（次）發給關懷救助金計╴╴╴ 元，

本次已發給 ╴╴╴ 元。 

2.經認定不符合認定基準表：□急難事由第__類之__   □生活陷困第__類之__ ，□擬暫緩

發給關懷救助金。 

3.其他處遇：協助申辦□低收入戶生活扶助   □社會救助法第二十一條急難救助   □醫療

補助或住院看護補助  □福利服務及津貼    □ 轉介╴__________________。 



  

認

定 

人

員 

簽

名 

核定機關主辦

業務單位代表 

簽名 

村（里）長或（里）幹

事 

簽名 

 

社福或公益機構（團

體）代表（單位名稱、

職稱） 

簽名 

其他單位代表（單

位名稱、職稱） 

簽名 

 

核

定

機

關

審

核 

            （呈第  層

決行） 



九、衛生福利部急難救助金申請審

核及撥款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 89 年 3 月 3 日 內政部台內中社字第 8975515 號函頒 

中華民國 97 年 5 月 14 日 內授中社字第 0970709136 號令修正發

布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14 日 內授中社字第 1000706625 號令修正

發布 

中華民國 102 年 9 月 24 日 衛部救字第 1021380310B 號令修正發

布 
 

一、為救助遭受急難者並協助其自立，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急難救助對象： 

（一）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者。 

（二）戶內人口遭受意外傷害或罹患重病，致生活陷於

困境者。 

（三）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失業、失蹤、應徵集召

集入營服役或替代役現役、入獄服刑、因案羈押、

依法拘禁或其他原因，無法工作致生活陷於困境

者。 

（四）財產或存款帳戶因遭強制執行、凍結或其他原因

未能及時運用，致生活陷於困境者。 

（五）已申請福利項目或保險給付，尚未核准期間生活

陷於困境。 

（六）其他因遭遇重大變故，致生活陷於困境，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訪視評估，認定確有救助

需要者。 

同一事故之救助，以一次為限。 

三、申請急難救助者，應備齊申請表件，檢同相關證明文件，

向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提出申請，轉報直

轄市政府社會局或縣（市）政府核定之﹔直轄市政府社

會局或縣（市）政府對於急難救助對象經核予救助後，

仍陷於困境者，得轉報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核



定再予救助。 

四、本部受理直接申請救助案件，得委託直轄市政府社會局、

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辦理訪查後報本

部核定〔鄉（鎮、市、區）公所訪查後應送縣（市）政

府或直轄市政府社會局核轉〕。但遇有急迫情事，得本

部主辦業務科派員會同當地主管機關人員查明後核定

之。 

五、經當地主管機關核予社會救助或福利服務後，家庭生活

已獲紓解者﹔或參加各種社會保險取得給付，或依法取

得損害賠償者，不得再申請救助﹔但取得給付或賠償後，

生活仍陷於困境，經查明屬實者，不在此限。 

六、為儘速瞭解申請個案急難狀況及需求，並掌握急難救助

時效，各級主管機關受理申請後，應立即辦理，不得推

諉、延誤。調查（訪查）人員除實地查訪外，並應蒐集

相關資料，詳實填列急難救助訪查表，以為審核之依

據﹔對於本部委託訪查案件，應於十日內完成訪查。 

七、無正當理由不接受調查或不願提供相關資料、或證明者，

調查（訪查）人員應於申請書（訪查表）（如附表）內

詳細敘明，必要時得拒絕受理申請。 

八、以虛偽不實之事實或文件申請救助者，經調查屬實，得

追回已發給之急難救助金﹔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法

辦。 

九、急難救助金之發給以直接匯撥申請人帳戶，或郵寄支票，

必要時得派員送達。 

  



                □申請書          訪查人員：           

衛生福利部急難救助               會  同           
訪查

日期： 年 月 日 

                □訪查表          訪查人員：           

申 

 
請 

 
人 

姓 

名 

先生 

女士 

指定匯款金融機構 申 請 人 帳 號 地 

 
址 

縣
市      

鄉鎮
市區     

村
里  鄰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名      稱 

身分證統一編號 
      銀行     分行 

     農會 

     信用合作社 

     郵局     支局 

電 

話 
 

 住  屋  情  形 

□自有  □住所不定  □租賃 

(每月租金           元) 

案  件  來  源 

□有□無轉賬匯款資料 代號 
□衛生福利部  年  月  日衛部救字         號函 

□案主申請    □轉介  □其他              

家 

 
庭 

 
狀 

 
況 

稱

謂 
姓    名 

年

齡 

健康

情形 
職  業 

每 月 

收 入 

職 業 

保 險 別 

已 否 加

入 健 保 

備 註 

( 點數 ) 

稱

謂 
姓    名 

年

齡 

健康

情形 
職   業 

每 月 

收 入 

職 業 

保險別 

已否加

入健保 

備 註 

( 點數 ) 

本

人 

                 

 
 

                 

 
 

                 

 
 

                 

案 

 
 
由 

  
請 簡 述

急 難 事

由 

 

 
保

險

及

社

會

資

源

救

助

情

形 

一、保險：（傷病、死亡者之保險情形） 

１□公保 ２□勞保  ３□農保 ４□漁保  

５□學保 ６□軍榮保 ７□國保 ８□其他          

９□保險給付        元。 

二、社會資源救助： 

  １□        基金會救助                元。 

  ２□            宗教團體救助              元。 

  ３□            慈善團體救助              元。 

  ４□            學校團體救助              元。 

  ５□登報募捐                              元。 

  ６□其他：                                元。 

三、賠償金：               元   □未獲賠償原因： 

                            

（車禍等意外事故者，請務必詳填） 

申 

請 

救 

助 

原 

因 

一、□喪葬費用無力負擔(喪葬費用                  元)。 

二、□醫療費用無力負擔(醫療費用                  元)。 

三、□生活費用無著(原因)                            。 

四、□其他                                          。   

(各項請詳填，並附收據及診斷書等相關證明影印本) 

市鄉縣鎮 

市 

市
區

 

    

政公 

府所 

救 

助 

情 

形 

一、□核列低收入戶第      款，每月生活扶助費共          元。 

二、□核予    倍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每月共        元。 

  □核予身心障礙生活補助費每月          元。 

  □不幸婦女□失依兒童、少年生活扶助          元。 

  □托育津貼每月           元。 

三、□核發       醫療補助                           元。 

四、□轉介                      機關收容。 

五、□市、縣(市)政府核發急難救助                    元。 

  □鄉鎮市區公所核發急難救助                      元。 

六、□核予中低收入老人重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          元。 

七、□災害救助金核發                                元。 

八、□其他：                                          。 

審 

 
 
查 

 
 
意 

 
 
見 

鄉 

鎮 

市 

區 

公 

所 

一、本府應予救助(協助)事項              

                           已錄辦。 

二、本案□已獲               元， 

    □全家月入           元，擬暫緩救助。 

    □        費用負擔確有困難擬請救助。 

  核章：    

市 

縣 

(市) 

政 

府 

一、本府應予救助(協助)事項              

                           已錄辦。 

二、本案□已獲               元， 

    □全家月入           元，擬暫緩救助。 

    □        費用負擔確有困難擬請救助。 

  核章：    

衛生 

福利部 

擬辦 

一、□本案符合救助規定，擬發給救助金         萬元整給予救助。 

  □本案因                                                                        不符合救助規定，擬不予補助。 

二、以上所擬，當否？謹敘稿並陳   核示。 

第 層決行     承辦單位             核稿                 批示 
 
 

 
 

 

填表說明： 

  一、申請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含英文字)、金融機構代號、申請人帳號、電話等均以阿拉伯字填寫。 

  二、轉匯帳資料係以申請人往來金融機構已參加跨行通匯者為限(已參加單位請查閱本表背面所列)，非跨行通匯者，請勿填列。 

  三、家庭狀況欄請按家戶人口逐一填列，如有非同一戶而互負扶養義務責任之親屬亦請填列並說明之。 

  四、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救助情形及審查意見，請詳實填列。 

  五、保險及社會資源救助情形請查明詳列。 

  六、請就事實於□內填，並可複選。  



十、社會救助機構設立標準 

中華民國七十年十一月三日內政部（70）台內社字第 54865  號令

訂定發布全文 13 條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五月十八日內政部（79）台內社字第 794029 號

令修正發布第 3  及 8  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三日內政部（88）台內社字第 8880317  號

令修正發布全文 13 條及名稱（原名稱：社會救助設施設立及管

理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二十九日內政部台內社字第 1000125885 號

令修正發布第 1  條條文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社會救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

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社會救助機構之名稱，除應標明其業務性質

外，其由直轄市、縣 (市) 設立者，應冠以該直

轄市、縣 (市) 之名稱；其由民間設立者，應冠

以「私立」二字。 

 

第 三 條  社會救助機構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建築物之設計、構造與設備，應符合建

築法及其有關法令規定，並應具無障礙

環境。 

二、消防安全設備、防火管理、防焰物品等

消防安全事項應符合消防法及其有關

法令規定。 

三、用地應符合土地使用管制相關法令規定

。 

四、用水供應須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 

五、環境衛生應具適當之防治措施。 

六、其他法令有規定者，依該法令規定辦理

。 

 

第 四 條  社會救助機構應具有收容三十人以上之規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80&FLNO=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80&FLNO=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80&FLNO=3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80&FLNO=4


模。 

前項機構樓地板面積以收容人數計算，平均

每人應有二十平方公尺以上；其中寢室及浴廁面

積合計不得少於十三點二平方公尺。 

第一項機構每一寢室至多設四床；其樓地板

面積之計算，不含停車空間及員工宿舍面積。 

 

第 五 條  社會救助機構應具有下列設施設備： 

一、寢室。 

二、浴廁。 

三、廚房。 

四、餐廳。 

五、辦公室。 

六、醫務保健室。 

七、康樂活動室。 

八、圖書室。 

前項第四款至第八款之設施設備得視實際

情形調整併用。 

 

第 六 條  社會救助機構應置下列人員： 

一、主任：置一人，綜理機構業務。 

二、社會工作人員：至少置一人，負責個案

收容與轉介業務、諮詢服務、社會資源

之結合與運用、個案輔導工作及紀錄管

理。 

三、服務人員：收容人數於二十人以下者至

少置一人，逾收容人數二十人以上者，

每增加收容二十人，應增置一人，負責

日常照顧服務。 

前項第三款之服務人員，其中外籍人員不得

逾二分之一。 

 

第 七 條  設立私立社會救助機構者，應檢具下列文件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80&FLNO=5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80&FLNO=6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80&FLNO=7


一式三份，申請當地主管機關許可： 

一、設立申請書：含機構名稱及地址、組織

性質及管理計畫、業務性質及規模、經

費來源及預算、創辦人姓名、住址及履

歷。 

二、營運計畫書：含服務項目、收費標準、

服務契約、組織架構、人員編制、年度

預算書及預定開業日期。 

三、建築物位置圖及其概況：含建築物使用

執照、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建築物各

樓層平面圖。 

四、產權證明文件：含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

本。如土地或建物所有權非屬社會救助

機構所有者，應檢附二十年之租約或使

用同意書，並應經法院公證；其檢附使

用同意書者，並應辦理相同期限之地上

權設定登記。 

五、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契約及履行營運

之擔保證明資料。 

前項第五款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保險金額

及履行營運之擔保能力，其認定基準由當地主管

機關定之。 

 

第 八 條  已設立財團法人申請附設社會救助機構者，

除依前條規定檢具資料外，另應檢附下列文件一

式三份： 

一、法人登記證書。 

二、法人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附設社會

救助機構函。 

三、法人捐助章程。 

四、董事名冊。 

五、法人財產清冊。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80&FLNO=8


第 九 條  經許可設立私立社會救助機構未於法定期

限內辦妥財團法人登記者，原許可失其效力。 

 

第 十 條  社會救助機構不得利用其事業圖謀私人利

益或為不當之活動。 

 

第 十一 條  社會福利機構接受委託辦理社會救助業務

時，其辦理之救助業務，應依本法規定，接受主

管機關之輔導與監督。 

 

第 十二 條  本標準修正前已許可設立之社會救助機構

未符合本標準者，主管機關應輔導其限期改善。 

 

第 十三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80&FLNO=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80&FLNO=1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80&FLNO=1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80&FLNO=1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80&FLNO=13


十一、社會救助機構獎勵辦法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內政部臺（88）內社字第八八八九

七五八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8條 

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二十九日內政部台內社字第 1000123389 號

令修正發布第 1 條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社會救助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獎勵之對象為經地方主管機關設立

或許可設立且辦理社會救助業務滿一年之社會

救助機構。 

 

第 三 條  社會救助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予以獎

勵： 

一、服務績效經中央主管機關定期辦理之考

核評鑑評定成績優良者。 

二、辦理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或委託辦理之社

會救助業務成效卓著者。 

三、從事社會救助研究發展具卓越績效者。 

四、其他辦理社會救助業務，具有特殊貢獻

者。 

前項第一款之考核評鑑每三年至少應辦理

一次，其實施要點另定之。 

符合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獎勵事由，並

經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獎勵者，不得以同

一事由依本辦法申請獎勵。 

 

第 四 條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獎勵，由社會

救助機構填具申請獎勵事蹟表(如附表) ，檢同

有關證明文件，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提

出申請層轉中央主管機關審定後獎勵之。 



 
  



 

社會教助機構申請獎勵事蹟表 

申請 

機構 

設立 

許可 

日期 負  責  人 
機構 

地址 

承辦 

人員 

聯絡 

電話 
文號 職稱 姓名 

              

具體 

事蹟 
  

層轉 

機關 

審核 

意見 

□1 從事社會救助研究發展具卓越績效者： (請說明) 

□2 其他辦理社會救助業務，具有特殊貢獻者：(請說

明) 

(機關戳記) 

核章 

處 

機關 

首長 
  

業務 

主管 
  

承辦 

人員 
  

說明：具體事蹟請附證明文件影本俾便審核作業。 

 

第 五 條  社會救助機構之獎勵以書面嘉獎、發給獎狀

、獎牌或獎金行之。 

 

第 六 條  經獎勵之社會救助機構，得優先受邀參加獎

勵性活動及接受中央主管機關委託辦理社會救

助相關業務。 

 

第 七 條  社會救助機構依本辦法取得之獎金，應專作

辦理社會救助業務、充實設施、設備或工作人員

獎金之用，並應詳細列帳。 

 

第 八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十二、未產生經濟效益原住民保留

地認定標準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三月十四日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民地字第 

0950007788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5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社會救助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

五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原住民保留地，指依原住民保留地

開發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於土地登記簿

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為原住民保留地

者。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原住民保留地，

係指原住民取得所有權之下列土地： 

一、依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編定為

林業用地、交通用地、水利用地、古蹟

保存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

地、墳墓用地及暫未編定用地。 

二、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水源特定區計畫、

保護區、風景區、公共設施保留地及既

成道路之土地。 

三、其他經鄉 (鎮、市、區) 公所認定未產

生經濟效益之土地。 

 

第 四 條  原住民低收入戶向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社會救助時，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就申請人檢附之不動產清冊所列土

地，如屬非都市土地者，應函請土地所在地地政

事務所查註其使用地類別；如屬都市土地者，應

函請土地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查註其都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30017&FLNO=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30017&FLNO=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30017&FLNO=3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30017&FLNO=4


市計畫使用分區，以作為依前條規定，審核是否

列入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原住民保留地及不列入

家庭不動產之範圍。 

 

第 五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30017&FLNO=5


十三、未產生經濟效益公共設施保

留地及具公用地役關係既

成道路認定標準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0970805405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4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社會救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

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公共設施保留

地，指依都市計畫法劃設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並

經本法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現況使用

未產生使用收益或營業收益者。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未產生經濟效益具公用地役關係

之既成道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道路： 

一、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 

二、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無阻止

情事。 

三、公眾通行事實經歷年代久遠且未曾中

斷。 

依建築法規及民法等規定提供土地作為公

眾通行之道路，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 四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72&FLNO=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72&FLNO=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72&FLNO=3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72&FLNO=4


十四、未產生經濟效益之非都市土

地之國土保安用地及生態

保護用地認定標準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務字第 

0981710818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6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社會救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

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標準所稱國土保安用地，指依區域計畫法

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六款規定之國土

保安用地。 

 

第 三 條  本標準所稱未產生經濟效益之非都市土地

國土保安用地，指提供下列使用，並經本法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現況使用未產生使用

收益或營業收益者： 

一、水源保護及水土保持設施。 

二、林業使用及其設施。 

三、公用事業設施。 

四、隔離綠帶及綠地。 

 

第 四 條  本標準所稱未產生經濟效益之非都市土地

生態保護用地，指依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十五

條第一項第十五款規定之生態保護用地。但經本

法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現況使用產生

使用收益或營業收益者，不在此限。 

 

第 五 條  本法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認定前二

條國土保安用地及生態保護用地時，得向土地所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M0040045&FLNO=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M0040045&FLNO=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M0040045&FLNO=3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M0040045&FLNO=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M0040045&FLNO=5


在地地政事務所或鄉（鎮、市、區）公所查註後

認定之。 

 

第 六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M0040045&FLNO=6


十五、未產生經濟效益之非都市土

地之古蹟保存用地認定標

準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十三日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會授資籌四

字第 0972116191-2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5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社會救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

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標準所稱非都市土地之古蹟保存用地，指

依區域計畫法或國家公園法等有關規定，編定、

劃定或變更之古蹟保存用地。 

前項古蹟保存用地供古蹟及其保存設施使

用，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使用地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可。 

 

第 三 條  前條所定非都市土地之古蹟保存用地除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外，均屬未產生經濟效益： 

一、依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或依其他法令

規定申請土地容積移轉或其他補助或

獎勵事項經許可者。 

二、其他經本法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認定具有產生經濟效益之事項。 

 

第 四 條  向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

請社會救助者，所檢附之不動產清冊所列土地，

如屬第二條非都市土地之古蹟保存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審核是否列入未產生經濟效

益之古蹟保存用地。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70072&FLNO=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70072&FLNO=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70072&FLNO=3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70072&FLNO=4


第 五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70072&FLNO=5


十六、未產生經濟效益之非都市土

地墳墓用地認定標準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三日內政部台內民字第 0970104300 號令

訂定發布全文 5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社會救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

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標準所稱墳墓用地，指區域計畫法施行細

則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七款規定之墳墓用地。 

 

第 三 條  本標準所稱未產生經濟效益之非都市土地

墳墓用地，指民眾取得所有權之下列墳墓用地，

並經本法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現況使

用未產生使用收益或營業收益者： 

一、已設置祖墳。 

二、於公立公墓範圍內，供公眾營葬屍體、

埋葬骨灰或供樹葬使用，且未收取費用

。 

三、毗鄰公立公墓，已被公眾設置墳墓，且

未收取費用。 

 

第 四 條  本法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認定前條

墳墓用地時，得向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或鄉

（鎮、市、區）公所查註後認定之。 

 

第 五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69&FLNO=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69&FLNO=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69&FLNO=3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69&FLNO=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69&FLNO=5


十七、未產生經濟效益之非都市土

地之水利用地認定標準 

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二十七日經濟部經水字第 10004603370  號

令訂定發布全文 5  條；並自一百年七月一日施行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社會救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

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標準所稱水利用地，指依區域計畫法施行

細則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二款規定之水利用

地。 

 

第 三 條  本標準所稱未產生經濟效益之非都市土地

水利用地，指提供按現況或水利計畫使用，並經

本法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未產生使用

收益或營業收益者。 

 

第 四 條  本法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認定前條

水利用地時，得向該土地之相關管理機關（構）

及財政單位查詢或會勘認定之。 

 

第 五 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一百年七月一日施行。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110085&FLNO=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110085&FLNO=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110085&FLNO=3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110085&FLNO=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110085&FLNO=5


十八、祭祀公業解散後派下員由分

割所得未產生經濟效益土

地認定標準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日內政部內授中民字第 0970732780 號

令訂定發布全文 4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社會救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

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祭祀公業解散後派下員由分割所

得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土地，指祭祀公業派下員取

得所有權之交通用地、水利用地或水源特定區計

畫內土地，並經本法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認定現況使用未產生使用收益或營業收益者。 

 

第 三 條  本法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認定前條

土地時，得向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或鄉（鎮、

市、區）公所查註後認定之。 

 

第 四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70&FLNO=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70&FLNO=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70&FLNO=3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70&FLNO=4


十九、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嚴重地層

下陷區之農牧用地及養殖

用地認定標準 

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十七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輔字第 

1000050732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5  條；並自一百年七月一日施

行。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社會救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

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嚴重地層下陷區之農牧用地、養殖

用地，指依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五款、第七款規定編定為農牧用地、養殖用地，

且位於經濟部依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劃設作業規

範劃定公告之嚴重地層下陷區範圍者。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嚴重地層下陷

區之農牧用地，指提供下列之一使用，並經本法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現況使用未產生

使用收益或營業收益者： 

一、水源保護及水土保持設施。 

二、公用事業設施。 

三、私設通路。 

四、水庫、河川、湖泊淤泥資源再生利用臨

時處理設施。 

嚴重地層下陷區之農牧用地，因地層下陷致

無法供作下列之一使用，得經本法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認定現況為未產生經濟效益： 

一、農作使用。 

二、農舍。 

三、農業設施。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M0090028&FLNO=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M0090028&FLNO=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M0090028&FLNO=3


四、畜牧設施。 

五、養殖設施。 

六、林業使用。 

 

第 四 條  本法所稱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嚴重地層下陷

區之養殖用地，指提供下列之一使用，並經本法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現況使用未產生

使用收益或營業收益者： 

一、水源保護及水土保持設施。 

二、私設通路。 

嚴重地層下陷區之養殖用地，因地層下陷致

無法供作下列之一使用，得經本法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認定現況為未產生經濟效益： 

一、養殖設施。 

二、農業設施。 

三、畜牧設施。 

四、農舍。 

五、農作使用。 

 

第 五 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一百年七月一日施行。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M0090028&FLNO=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M0090028&FLNO=5


二十、因天然災害致未產生經濟效

益之農牧用地養殖用地及

林業用地認定標準 

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十七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輔字第 

1000050737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5  條；並自一百年七月一日施

行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社會救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

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天然災害，指風災、水災、震災、

旱災、寒害、土石流災害及非人為因素所致之森

林火災。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農牧用地、林業用地及養殖用地，

指依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五

款至第七款規定編定之農牧用地、林業用地及養

殖用地。 

 

第 四 條  本法所稱因天然災害致未產生經濟效益之

農牧用地、養殖用地及林業用地，指經本法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土地現況使用，因天

然災害致無法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容許

使用項目使用而產生經濟效益者。 

 

第 五 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一百年七月一日施行。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M0090029&FLNO=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M0090029&FLNO=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M0090029&FLNO=3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M0090029&FLNO=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M0090029&FLNO=5

